
國立政治大學校園網路執行 P2P 軟體申請表 

 

   年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： 員工代號/學號： 

申請使用期限：  從      年    月    日 至      年    月    日止 

使用之 IP： 

使用 P2P 軟體名稱： 

使

用

原

因

說

明 

 

使用此 P2P 軟體若衍生任何法律問題，申請人願負全責。 

電算中心已於 96年 11 月 21 日起本校校園禁止對外執行 P2P 軟體，改採申請

制，對於申請後使用 P2P類軟體者，一但發生疑似侵權事件而遭教育部等政府

單位檢舉者，本中心將直接依學生獎懲辦法簽報議處(詳細資訊請參考：政電

字第 0970000697 號，校內流通文號 s97C040004 號函)。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學生導師簽名： 

系所/單位主管簽名： 

電算中心承辦人 網路組組長 電算中心主任 


